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要點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10 年 02 月 23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3日臺北市政府（110）府授人管字第 1103001672號函修正第

2～4、7點條文；並自即日生效

二、本會置委員十五人，主任委員由市長指派之副市長一人兼任，副主任

    委員一人，由市長指派秘書長兼任，其餘委員由地政局就下列有關人

    員依規定程序報請市長聘（派）兼之：

    （一）工務局代表一人。

    （二）都市發展局代表一人。

    （三）地政局代表一人。

    （四）法務局代表一人。

    （五）專家學者七人。

    （六）熟諳地方事務人士二人。

    前項本府各機關代表，應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兼任。

    第一項委員任期二年，期滿得依規定程序續聘（派）之；任期內出缺

    時，得補行遴聘（派）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
    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全體委員全數三分之一為原則。

三、本會任務如下：

    （一）區段徵收：

          1.區段徵收抵價地比例之審議。

          2.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畫之審議。

          3.區段徵收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案件之審議。

          4.原位置保留應繳納差額地價減輕比例之審議。

          5.區段徵收土地分配原則之審議。

          6.區段徵收土地標售、標租年租金或設定地上權權利金底價之

            審議。

          7.其他有關區段徵收事項之審議。

    （二）公辦市地重劃：

          1.重劃負擔之審議。



          2.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原則之審議

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3.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調配原則之審議。

          4.重劃土地分配異議之調處。

          5.重劃抵費地標售、標租年租金或設定地上權權利金底價之審

            議。

          6.其他有關公辦市地重劃事項之審議。

    （三）自辦市地重劃：

          1.擬辦重劃範圍之審議。

          2.重劃計畫書之審議。

          3.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前重劃前後地價擬評價格之審議。

          4.計算負擔總計表之審議。

          5.土地改良物或墳墓補償異議或拒不拆遷案件之調處。

          6.涉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十八條解散籌備

            會或重劃會之審議。

          7.其他經本府認為與土地所有權人有關事項之審議。

四、本會至少每年召開會議四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；會議由主任委

    員擔任主席，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；主任

    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擔任主席

    。

    本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；經出席委員二分

    之一以上之同意，始得作成決議。

    委員不克出席時，機關代表之委員得委任代理人出席。但專家學者及

    熟諳地方事務人士不適用委任出席規定。

    本會開會時，得通知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到會陳述意見，並得依會務

    需要，邀請本府相關局處或行政區區長列席。

   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爭議之事件，得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至當地進行

    溝通協調，並將結果提本會報告。

七、本會會議決議事項應作成紀錄並公開上網，由有關業務單位執行之，



    其執行情形應提會報告。本會對外行文應以本府名義行之。


